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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（鄉、鎮、市）公所收件受
理申請案件 

一、區（鄉、鎮、市）公所承

辦人依規定進行審查申請人申

請書及其檢附之文件是否符

合。 

二、應附文件如有不齊全，通

知申請人限期補正，如屆期未

補正者，敘明理由駁回。 

申請人依規定填具申請書，並

檢附以下文件一式，向土地所

在區（鄉、鎮、市）公所提出

申請。 

一、申請書。 

二、土地登記簿膳本及地籍圖

膳本。 

三、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

名簿影本或戶籍膳本。 

四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文

件及其他相關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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